
关于 2026 年员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的温馨提示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第九条的规定：纳税人次年需要

由扣缴义务人继续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应于每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次年享受专

项附加扣除的内容进行确认，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未及时确认的，扣缴

义务人于次年 1 月起暂停扣除，待纳税人确认后再行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为做好学校教职工个人所得税 2026 年的预扣预缴工作，确保您 2026 年继续

及时的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现就 2026 年专项附加扣除的确认工作提示如下：

一、2026 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无变动

只需在 2025 年基础上确认即可，操作步骤如下：

①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 首页，依次点击下图所示区域：

②依据提示“将带入 2025 年度信息，请确认是否继续？”确认后点击“确

定”；如下图：



二、2026 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有变动

按个人所得税政策，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

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婴幼儿照护七项。若有变动，

纳税人可下载并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选择对应需要修改的项目进行修改、确认。



三、专项附加扣除常见注意问题

错误情形一

同一婴幼儿，父母在填报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时，双方填报的扣除

比例合计超过 100%。

问题纠正：纳税人照护 3 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

2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

除标准的 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错误情形二

同一子女，父母在填报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时，双方填报的扣除比例合计超过

100%。

问题纠正：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2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

除标准的 50%扣除。

错误情形三

子女毕业后不再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未录入子女教育终止时间，继续享受子女

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问题纠正：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入学的当月至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

的当月，可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后，不得继续享受。

错误情形四

赡养年满 60 周岁的父母，赡养人为非独生子女，却按独生子女填报，或同一老

人名下的扣除金额总额超过 3000 元。

问题纠正：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每人每月扣除标准不能超过 1500 元，兄弟

姐妹合计不超过 3000 元。

一个纳税年度内，如纳税人的其他兄弟姐妹均已去世，其可在第二年按照独生子

女 3000 元/月的标准扣除。

错误情形五



填报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时，被赡养人填报了岳父、岳母（公公、婆婆）；或

因父母未满 60 周岁，填报了祖父母、外祖父母信息。

问题纠正：被赡养人是指纳税人年满 60 周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 周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健在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不符合赡养老人专

项附加扣除条件，配偶的父母也不符合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条件。

错误情形六

取得非政策范围内的证书，比如西式面点师证书、保育员营养师证书、茶艺师证

书等，填报了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问题纠正：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请参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您可以通过“国务院客

户端”小程序，搜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查询，同时，证书中列明的批准日期

应在享受扣除的纳税年度内。在此目录范围外的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支出，不在扣

除范围内。

错误情形七

取得国外颁发的技能证书，填报了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问题纠正：纳税人在中国境内接受的学历（学位）继续教育支出，以及接受技能

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支出，可以按规定享受

扣除。对于纳税人在国外接受的学历继续教育和国外颁发的技能证书，不符合“中

国境内”的规定，不能享受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错误情形八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续年度进行培训或考试仍填报了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问题纠正：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享受扣

除时间为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取得注册会计师、教师资格、医生资格、护士执

业资格、注册建筑师、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续年度发

生的进修、学习及年审等均不属于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范围。

错误情形九

婚后购买住房，夫妻双方均按 100%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或夫妻双方

各按 50%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即在“是否婚前各自首套贷款，且婚

后分别扣除 50%”选择项，选择“是”）。



问题纠正：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

息支出，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另一

方不能扣除。

只有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其贷款利息支出，才可以

在婚后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扣除，或选择其中一

套购买的住房，由购买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

错误情形十

第一套住房已按规定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出售后再次购买住房，发

生的住房贷款利息支出继续填报享受。

问题纠正：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只要纳税人申报扣除

过一套住房贷款利息，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信息系统中就存有扣除住房

贷款利息的记录，纳税人不得再就其他房屋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错误情形十一

夫妻双方一方填报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另一方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

除。

问题纠正：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

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1.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即使有住房租金支出，也不可以填报住房

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2.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按标准扣除；若

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之外有自有住房，且符合首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享受条件，可选择填报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注意：纳税人的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的，视同纳税人在主要

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

错误情形十二

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但双方均填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问题纠正：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享

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夫妻双方在主要工作城市都没有自有住房的情况下，



如果主要工作城市相同，只能由一方（承租人）扣除；如果主要工作城市不同，

才可以分别由承租人扣除。

四、专项附加扣除修改与作废

发现已申报专项附加扣除有误，可以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点击【办税】一【扣

除填报】一【专项附加扣除修改和作废】，选择对应年度，进入详情页进行修改

或作废。

操作方法如下：

修改或作废专项附加扣除？

以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项目扣除为例：

1.假如修改为各扣 50%

夫妻双方分别在“个人所得税 APP”【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填报记录详情页面，

点击【修改】一【修改设置扣除比例】，将 100%扣除比例修改为 50%。

2.假如修改为由一方扣除 100%

扣除的一方无需修改，另一方作废个人所得税 APP 中【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填

报信息。

各位老师在确认过程中或个人所得税方面有疑问，可联系、咨询财务处。

联系电话（内线）：8111/8002。

财务处

2025 年 12 月 1 日


